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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詢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有議員要求政府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詢(公眾諮

詢)的相關事項提供資料，有關事項載列於閣下於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致本局的來函。現提供以下資料供議員參考 。

(的公眾諮詢期問收到的意見分析

公眾諮詢期間就各項議。題收到的意見的分析結果載列

於血企 。

(b) 兩筒電力公司之闊的聯網

兩電的輸電網早在 1980 年代初已經聯網 。 現時聯網的

規模容許兩電的電網相互支援，減低每間電力公司所需的備用

發電容量，以及容許兩電之間進行具經濟效益的電力交換 。 例
如當其中一方的邊際發電成本遠較另一方為低峙，便可安排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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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交換。過去亦曾經試過當其中一間電力公司因為燃料供應中

斷而需使用成本較高的燃料峙，安排具經濟效益的電力交換。

正如在諮詢文件所述，雖然我們對於加強現有聯網的規

模以達至促進兩電之間的競爭持開放態度，但我們亦指出在本

地電力市場出現重大改變前，這安排對用戶造成的成本會超過

其帶來的好處。在成本方面，加強聯網的規模以容許兩電之間

競爭，會牽涉大量額外前期投資，粗略估計要超過一百億元，

相當於數個燃氣機組的投資 。 此外，還需要物色合適的地點建

設必要的基礎設施。

基於以下原因，加強聯網為用戶帶來的好處卻未必能夠

實現 :一

(a) 加強聯網的其中一個預期好處是可讓用戶使用由發電

成本較低的電力公司提供電力 。 事實上由於兩電未來都
會以使用天然氣發電為主以滿足排放要求，因此兩電的

電費差異預期將會收窄;以及

(b) 加強聯網的另一個預期好處是減低兩電的備用發電容

量。然而，為了確保供電可靠，電力公司不能完全不保

留本身的備用發電容量，而只倚靠從聯網中的其他電力

公司提供支援，尤其考慮到公眾認為供電的可靠性至為
重要 。 在現行規管期末，兩電的備用發電容量預期約為

20% 至 30%，在短期內加強兩 電聯網不可以進一步減少

兩電的備用電量，亦不可取代興建新燃氣機組以代替逐

漸退役的燃煤發電機組的需要，以改善發電燃料組合。

考慮到潛在的成本和效益，我們目前的評估走，單獨加

強兩個本地電網之間的聯網未能在短期內為用戶帶來實質好

處，反而會增加電費 。

雖然如此，較長期而言情況則可能不同。由於內地與本

地供電者的燃料組合及收費結構有所不同，假若將來決定從內

地輸入電力，用戶可在燃料種類及電費方面有更多選擇，屆時
本地電網除了需與內地的電網連接外，兩個本地電網之間亦需

要更好地連接。我們會在此情況下考慮如何加強現時兩個翰電

網的聯網，以及分析有關安排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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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單仲偕議員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目的信件所提出的
關注

諮詢結果顯示，市民對是否引入競爭持有不同意見。大
部分回應者認為香港目前供電安全可靠，電費價格合理，無須

為了增加選擇而引入競爭。部分回應者認為，雖然選擇有其好
處，但是現階段仍未具備引入競爭所需的條件 。

雖然有不同的意見，但從電力市場的長遠發展的角度出

發，我們認為應為引入潛在的新供電者作出相關準備，以讓將

來具備相關的市場條件時，可為電力市場引入競爭。具體而言，

我們計劃與電力公司在下一個規管期商討及研究開放電網予

新參與者使用的安排，以及加強內地與香港的聯網和香港現有

電網之間聯網的安排。

就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系統的電網接駁安排，根據現峙的

《 管制計劃協議 ) ，電力公司必須作出標準安排，為有關系統

提供後備供電。諮詢期間很多回應者表示，現時的安排應予以
改善，以協助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發電者接駁至電網，鼓勵它們

的發展。我們在與兩電商討未來的合約安排時會進一步探討有

關安排 。

政府過去一直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的相關事宜與立法
會保持緊密溝通 。 我們與電力公司談判的內容及進展需要保

密 ，以免影響政府的立場以及保障消費者的利益。我們會適
時向立法會匯報有關工作。

環境局局長

(潘菁兒 得?如 代行)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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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詢

意見分析

[約有 10 000 份意見書就此主義建提供意見] 1 

一般意見:

盟企

大部分回應者2認為香港目前供電可靠，電費價格合理，無須

為了增加選擇而引入競爭。

部分回應者認為，雖然選擇有其好處，但是現階段仍未具備

引入競爭所需的條件 。

鑑於海外市場的經驗顯示，引入競爭的成效各異，而且不一

定會降低電費，部分回應者認為，政府在引入競爭之前，必

須審慎研究。

部分回應者認同增加選擇有其重要作用，但是他們認、為供電

可靠和安全至為重要，只有在引入競爭對消費者有利，而又
不會損害可靠和安全這兩個重要的能源政策目標的情況下，

才可引入競爭。

部分回應者認為，有了選擇才可以讓用戶挑選最切合他們需

要的供應商。

總體而言，政黨、法定機構和環保團體較為支持引入競爭 。

部分人士批評這方面的工作沒有進展，主張分拆發電與輸電

和配電業務，並展開其他準備工作，以引入競爭。

普遍而言，商界不傾向引入競爭。很多私人企業認為兩家電

力公司的表現一向令人滿意，因此無須為了增加選擇而引入

競爭 。 部分人援引海外電力市場的經驗，對引入競爭所帶來

1 除了書面意見外，我們亦進行 T超過 25 場諮詢會議，並銀行了一場公眾諮詢會， 以聽取公眾意見。
本分析文件歸納了從書面意見以及這些諮詢會議中收到的意見和建議 。

2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數量詞指就該議題表達意見的回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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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處存疑，並指出不應為了引入競爭而犧牲其他能源政策
目標 。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和青山發電有限公司( r 中電 J )認為競爭

帶來的好處尚待驗證'需要更仔細分析。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 r 港燈 J )認為香港市場的規模不足夠，而且土地供應緊張，

因此並無引入有效競爭的先決條件。

過半數回應者認為可靠度和價格合理是引入競爭的首要目

標。約有四分之一回應者認為，引入競爭應要達到供電安全
這個目標。

其他建議應該達到的目標包括:改善環保表現，提高用戶滿

意度，實現公平，增加用戶的選擇，以及推廣使用可再生能
源 。

具體意見/建議

有部分意見認為改變現行制度時應循序漸進，也有意見認為

應該在 2023 年引入競爭，並且成立獨立的諮詢組織以監察過

程。

有一些回應者認為，應該在發電層面引入競爭。有意見認為，

應該透過以下方式在發電層面引入競爭: (a) 兩電未來所有

有關發電的資產不再計入固定資產平均淨值; (b) 公開第三
者使用輸電及配電網絡的條款，言表投資者於進入電力市場前

清楚了解其商業環境; (c) 設立獨立的系統營運者以確保所
有發電廠及已經聯網的電廠能發揮最大效能;及 (d)以上網電

價或按照購電協議條款向新的發電者支付費用。

有環保團體指出，缺乏競爭窒礙了更清潔能源的應用。

部分商界人士和學者，以及中電認為可以透過提供不同電費

及付款方案，在現有的規管機制內為消費者增加選擇。

有意見認為，引入競爭的第一步，是在現有的電力公司之間

引入競爭，讓消費者自行選擇電力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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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安排

i超過 14 000 份意見書就此議題提供意見]

一般意見:

幾乎全部回應者都認為現行透過《管制計劃協議> ( í (管制

協議> J )所作出的合約安排，大致上行之有欽 ， 而且足以達
到各個能源、政策目標。不同的持份者，包括學術界、商界、

專業團體，以至現有兩家電力公司，也提出相同的意見。

約有半數回應者認為， ( 管制協議 〉 需要改善的範疇包括准許

回報率、推動節能的機制、推廣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監察電

力公司的投資和減少碳排放等。不同的持份團體，包括政黨、

環保團體和學者，也提出類似的意見。

港燈認為無須對現行的《管制協議〉作出不必要的改動，中
電則原則上支持保留現有合約安排，但認為可考慮、作出改動

以推動發展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益及需求管理。

具體的意見/建議:

有意見認為應該立法制定發牌機制，促成日後分拆發電和輸

電業務。

部分回應者注意到現行的《管制協議》只容許兩家電力公司

就可再生能源投資賺取回報，而沒有為小規模分佈式可再生

能源、發電者提供誘因。部分回應者指出， (管制協議》沒有就

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生產者接駁電網的安排訂立條款 。

有部分回應者認為應該加強監察兩家電力公司的投資，避免

過度投資在發電機組上，使備用容量過剩和增加電費。

有部分回應者指出，現行機制未能有效鼓勵電力公司推動節

角色 。

有部分回應者認為現行機制無助引入競爭及欠缺透明度 。

有部分回應者提議成立獨立諮詢組織以規管電力市場，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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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議，應該有消費者代表參與規管和發展電力市場。

未來的合約安排

(a) 年期
I約有 9 000 份意見書就此議題提供意見 l

一般意見:

大多數回應者同意 ， 未來合約安排的年期應該維持在十年，
而政府有權選擇延期五年。他們認為這個年期在容許電力公

司作出長遠規劃'以及預留彈性以便日後可能為電力市場引

入變動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部分回應者認為應該延長《管制協議》的年期，從而提高確

定性以吸引投資，保障供電穩定。

中電認為新《管制協議》年期應與現行的相若，應為期約 15

年。港燈認為年期只有十年不足以讓他們作出妥善規劃'最
適當的年期應為 15 年。

只有少數回應者認為應縮短《管制協議》的年期，以期提供

彈性，因應市場情況轉變及為引入競爭適時修訂合約條款。

-有意見認為，應適當地調整現行《管制協議》的條款和條件，

並予以續約五年，以期在 2023 年引入競爭。

(b) 回報率

[約有 10 000 份意見書就此議題提供意見 l

一 般意見:

過半數的意見書贊成准許回報率應維持在現行 9.99%的水
平，以向電力公司提供足夠誘因作出投資。但是有很多持份

者 ， 包括部分政黨、學者、法定團體及諮詢組織，有見於目

前的低息環境，以及電力公司的投資所承受的商業風險較

低，提議下調准許回報率。

商界普遍認為應該給予電力公司合理的回報，以吸引他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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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本投資，當中有人提議，准許回報率的水平 ， 應該聯同

新合約的其他條款一併考慮 。 他們認為，准許回報率既要能

吸引投資者但亦不能過高，他們促請政府權衡投資者和整體

社會的利益 。 有一些商會則提出，准許回報率有下調空間 。

中電認為，要先掌握新規管機制其他方面的安排，才可以釐

定准許回報率的適當水平。港燈認為准許回報率應該維持在

9.99% '並認為准許回報率若定得太低，會打擊資本投資，
影響供電可靠度 。

認為回報率應予下調的回應者中，部分人認為諮詢文件提及

的 6%至 8%的幅度屬合宜，也有人建議回報率水平應介乎
8%至 9 . 99% 。 另有少數回應者提議回報率應低於 6% 。

具體的意見/建議:

有部分回應者指出釐定准許回報率需要有客觀的基礎，因此

要求取得更多關於釐定回報率的方法的資料 。

有部分回應者就如何釐定准許回報率提出建議，例如把准許

回報率與通脹或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掛鉤，定期檢討准許回

報率，以及把准許回報率與電力公司在推動需求管理方面的

表現掛鉤 。 有部分意見認為准許回報率應與固定 資產脫鉤 。

有部分意見認為應定期檢討准許回報率，並把其檢討機制納

入新的 《管制協議 》 下 。

有部分意見認為不同的資產應採用不同的准許回報率。例如

與輸電或配電有關的 資產可給予更高的回報率，但應加快其

資產價值的折舊率 。

(c)及 (d) 燃料成本和電費審批機制

[約有 9 000 份意見書就此議題提供意見]

一般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認為現行的燃料成本安排合適，應該維持不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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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普遍支持沿用現行安排，理由是燃料成本極為波動，並
非電力公司可以控制。部分政黨和專業團體認為，現有實報

實銷的轉嫁安排，可能不足以鼓勵兩家電力公司審慎採購燃

料和預測燃料價格，他們提出，政府應該加強監察電力公司

估算燃料成本和採購燃料的工作。

中電支持現有的安排 。港燈則認為將燃料成本以實報實鉤，方

式轉嫁用戶的安排是業內常規，現有的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

亦可以有效緩銜燃料成本對消費者的影響，而且電費之中燃
料所佔的部分現時已受到嚴格監管。

很多回應者認為現行電費審批機制行之有效，應予維持。

一些商會認為，目前的電費審批機制已夠嚴謹，足以確保電

力公司不會未經適當審批便調高電費。

中電和港燈都認為現行的電費審批機制能有效保障消費者

的利益 。 他們對政府提出的電費審批建議有所保留，認為或

會損害他們為未來投資籌集資本的能力，繼而損害消費者的

利益。

具體的意見/建議:

有部分意見認為電力公司應開拓更多燃料供應來源、以穩定

燃料價格，並且應提高燃料成本數據的透明度。

部分政黨贊成政府的建議，把行政會議審批電費的範圈，擴

大至包括燃料成本。

有部分意見認為，燃料成本應由電力公司和消費者共同承

擔，有些則建議燃料成本應完全由電力公司承擔。

部分政黨、專業團體和智庫組織，提議收緊電費審批機制，

例如成立獨立機關規管電費水平，或是擴大行政會議的審批

範園，在審批基本電費之餘，還涵蓋淨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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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關電力公司表現的獎罰制度

[超過 8 000 份意見書就此議題提供意見 1

一般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認同現行的獎罰制度，認為有助確保供電安全

可靠。

中電認為應該訂定安排以鼓勵電力公司提升表現，並願意探

討如何改善現有機制 。 港燈認為現行的獎罰制度設計周全;

如要考慮、改進，大前提是所訂的目標必須合理兼且切實可

行 。

具體的意見/建議:

有部分回應者建議提高獎罰的門檻。

有部分意見認為，達到供電可靠、具運作效率、提供優質客

戶服務的目標，早已植根於電力公司的文化，因此無須再就
這些範疇提供獎勵，但應保留不符合既定標準峙施加的罰

則 。

有意見指出，港燈因為達到排放目標而獲得獎勵的安排應該

廢除，籍以跟中電看齊。

有部分人建議增加獎勵，鼓勵電力公司提高環保表現 。

有部分意見認為若備用電量超出某個准許上限，應對電力公

司作出懲罰，以確保它們謹慎預測最高電力需求 。

推廣可再生能源

I約有 13 000 份意見書就此主義建提供意見]

一般意見:

有約半數回應者認為發展可再生能源雖會令電費上升，但仍

支持進一步發展可再生能源 。

大部分持份團體，包括一些政黨、諮詢組織、環保團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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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體和學者等，均支持進一步發展可再生能源。部分學者
和專業團體認同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力可能較有限，並

認為香港應朝轉廢為能的方向發展。

很多回應者認為可再生能源、應由電力公司發展，以便在大規

模生產下取得較大經濟效益，但他們並無表示是否願意接受
電費因此而上升 。

部分回應者認為香港因受地理環境局限，發展可再生能源的

潛力有限，因此他們並不支持進一步發展可再生能源。他們

認為由於資本成本高昂，推廣可再生能源並不符合成本效益 。

中電認為大規模的可再生能源、發展計劃存在限制，故此支持

進一步發展小規模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港燈則認為

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發展潛力十分有限，若無補助或獎

勵 ， 在經濟上欠缺理據支持。該公司認為採用商業規模的發

電系統，才是推廣可再生能源的實際可行方法。

表示願意為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而支付較高電費，而又有明

確表示願意支付的額外數額的回應者之中，大部分表示願意

支付最多額外 5%或額外 5%至 10%的電費 。

具體的意見/建議:

大量意見書認、為在未來的合約安排中，應就電網接駁清楚列

明條款，以鼓勵小規模分佈式發電者發展可再生能源 。

部分回應者認、為現行按自願方式容許接駁電網的安排，已證

實並不湊效，因此建議在未來的合約安排中，列明接駁電網

和後備供電安排的強制條款。此外，也有回應者建議採用上

網電價或淨計量電費的制度。

部分人士認為上網電償的制度並不公平，因為利用可再生能

源發電的成本須由所有電力用戶負擔。然而，部分環保團體

卻認為，以淨計量電費的機制而非上網電價的制度去鼓勵發

展可再生能源、並不公平，理由是淨計量電費的機制沒有考慮

到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資本成本較高，回本期也較長 。

部分學者認為現行適用於可再生能源、資產 的 11 %准許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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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高，建議可再生能源、與非可再生能源的資產採用相同的准

許回報率。

有部分意見認為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不應全部由消費者負

擔，建議政府提供獎勵或補助 。

中電表示可探討上網電債和淨計量電費的機制，以及協助分

佈式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與電網連接。港燈認為上網電價的

機制會導致互相補貼的情況，而淨計量電費的機制則不符合

成本效益。

有部分意見認、為香港和內地應加強合作發展可再生能源。

推廣需求管理

[超過 11 000 份意見書就此議題提供意見l

一般意見:

公眾有明確共識，認為在未來的合約安排中須訂定更有效的

條款，以協助推廣節約能源。

很多政黨、商業機構和專業團體均主張推廣節約能源。

具體的意見/建議:

很多回應者建議在獎罰制度中，為電力公司設定節能目標。

有人建議把電力公司的部分准許回報率，與其在推廣節能和
減少耗能方面的表現掛鉤。

部分回應者提議設立能源效益基金，以資助消費者實行節能

措施，但是對基金的款項來源他們則有不同意見。

部分回應者主張採用智能電錶，言表消費者更清楚了解本身的

用電模式。

在一份聯名意見書中，數個環保團體建議在總用電量和最高
電力需求方面，為電力公司設定節能目標，並建議透過獎罰

計劃去執行目標 。 部分學者和諮詢組織也提出類似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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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黨、商業機構和專業團體建議應著重推動樓宇採用環
保設施，部分則建議資助裝置節能設備。

雖然有部分意見認為由第三者而非電力公司推動需求管理會

更有效，但也有部分意見認為政府應該提供經濟誘因，促進

私人機構推動需求管理。

部分回應者建議檢討電費祭構，以助減少能源清耗或最高電

力需求 。 然而，對於商業用戶應否與住宅用戶看齊，同樣採

用累進收費，則意見紛結。反對者認為商業用戶由於要降低
營運成本，本身已有強大的節能誘因。對於因業務性質而要

耗用較多電力的商業用戶而言，上述計算方法並不公平。

有人認為，採用按時段收費並落實使用智能電錶，有助節省

能源。

有意見認為可以探討“負瓦特交易" (negawatt market) ，鼓勵
推廣需求管理。

有意見認為電力公司應預留撥款以( a) 資助有關加強內地與

香港的聯網和香港現有電網之間的聯網安排的研究，以及(b)

推動需求管理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中電願意加強推廣能源效益，包括安裝智能電錶 。 港燈則認

為安裝智能電錶會對電費構成影響，對智能電錶的成本效益

存疑 ， 並建議進一步研究這個課題。

其他意見

部分回應者認為電力公司屬公用事業機構，理應肩負更大社

會責任。他們建議電力公司為弱勢社群提供電費優惠，並為

~J 房租戶裝設獨立電錄，以防止租戶被業主濫收電費。

部分回應者建議設立適當的機制，審批電力公司如何處置固

定資產。另有回應者認為應該刪除 《管制協議 》 中關於擱淺

成本的條文，以便日後引入競爭 。

部分回應者主張從內地輸入更多核電，但也有回應者認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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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完全停止從內地輸入核電。

部分政 黨和專業團體所提交的意見書指出，與海外電力公司

比較，現有兩家電力公司的備用容量偏高，應予調低 。

有部分意見認為電力公司應降低碳排放 ， 以應對氣候 變化 。

環境局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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